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作業流程】 

 

一般專題研究計畫 

新進人員研究計畫 

新聘教師計畫 
（隨到隨審） 

專任教師(申請人)  
撰寫計畫並至國科會網站進行網路線上申請作業 

研發處 
1.上網確認本校教師之申請案。 
2.網路系統彙整傳送計畫至國科會。  
3.備文、造冊函送國科會。 

國科會來函通
知各計畫審查

結果 
研發處  
轉知各計畫主持人 

未獲補助 獲補助 

維持原議 

研發處轉知計畫
申請人 

核定補助 

1.經費核銷及整理帳冊作業：  
附件排序如下：  
(1)核定清單 
(2)計畫收支明細報告表一份 
(3)計畫申請書 
(4)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約用暨變更申請表 
(5)經費核准流用及變更資料 
(6)原始憑證1冊計畫支出明細表1份 
2.成果報告繳交：計畫截止三個月內，主
持人由網路直接傳送。 

計畫主持人申

請計畫延期、

變更或申請經

費流用 

條件： 
1.從未申請過國科會

研究計畫 
2.於起聘日或獲博士

學位之日起三年內 
3.以申請一次為限 
4.未通過者，可再依

大批申請案時程申
請 

5.首次申請之計畫主
持人及參與研究人
員應於申請研究計
畫之日前三年內，
完成至少六小時之
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訓練並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 

條件： 
1.一般型： 
依研究專長或參考國
科會學門規劃項目申
請 
2.新進人員： 
於國內外擔任教學、
研究職務五年內或獲
博士學位後五年內之
教學、研究人員 
3.首次申請之計畫主
持人及參與研究人員
應於申請研究計畫之
日前三年內，完成至
少六小時之學術倫理
教育課程訓練並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 

計畫主持人  

上網簽署計畫執行同意書 

研發處發文 

辦理簽約並請領第一期補

助款 (六個月後請領第二

期款) 

研發處  
轉知各計畫主持人 

申覆(計畫主持人)  
至國科會網站進行
網路線上申覆申請
作業 

研發處發文至國科會 

國科會來函 
通知審查結果 

不通過 通過 計畫主持人執行研究計畫 

研發處 
發文至國科會結案 

計畫結案(計畫主持人)  
1.經費報銷作業，核銷
原始憑證於會計室留
存。 

2.成果報告繳交 

 

研發處  
依國科會來函公告研究計畫
申請訊息(每年約11月中來
函)  


